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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４月１４日电（记者 周玮）为贯彻落实九部委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

荣的指导意见，深化各地对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的认识，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参与

文件起草制定的相关部委负责人１４日对意见进行了深入解读。文化部副部长欧阳坚表示，全

国文化系统要从五方面着力，贯彻落实好这个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金融与文化产业对接的第一

个政策性意见。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文化产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显现，资金的匮乏已经严重

地影响和制约了文化企业的生存壮大，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又好又快发展。中宣部、中国人

民银行、文化部等部门日前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全面细

化了金融业支持文化产业的方法、途径、步骤和手段，同时完善了配套的相应机制，为解决文

化企业投融资难、评估抵押难、上市融资难等方面的问题创造了条件。 

 

欧阳坚说，希望各地以学习贯彻指导意见为契机，全面推动本地文化产业发展。一是要建立多

部门信息沟通机制。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跨部门工作小组的基础上，文化系统应加强与同级宣

传部门、人民银行、财政、银监、证监和保监等部门的合作，同时主动与本地银行机构、担保

公司、投资机构、产权交易机构等进行沟通，结合各地实际，制订和细化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

展的具体办法。文化系统要通过论证、研讨等形式，加强文化投融资项目的推介工作，并配合

同级人民银行做好文化产业项目投融资情况的统计和监测分析。 

 

二是做好政策协调与服务。在与金融、财政部门合作的过程中，文化系统要掌握并主动提供文

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数据方面的信息，向相关部门宣讲和解读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文化部关于

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文化部文化产业投资指导目录等相关文件，介绍本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的现状、特点、重点和面临的困难，争取金融、财政等部门的配合和支持。同时，各文

化厅局应指导和协调本地区的文化机构和文化企业，引导其尽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和财务制度，为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保障。 

 

三是要紧密配合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要为文化企业搭建一个投融资公共服务

平台，这项工作已在今年春节之前启动，并将在中国文化产业网上开设专区。文化部将利用这

个平台整合各资本市场的资源，开展信贷、信托、债券、证券、基金、保险等多种类型的金融

咨询服务，研究文化产权评估、抵押质押的具体办法，同时还要建立文化产业投融资优质项目

库，努力解决文化企业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信息与资源不对称的问题。 

 

四是深化部行合作，推进文化企业信贷融资。目前，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

行均与文化部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去年各文化厅局已经参与了申贷项目的征集、报送和

初审工作，在最终推荐给进出口银行、中行的近６０个项目中，已经有２３个项目基本落实，



贷款金额超过６０亿元。各地文化行政部门要与建立部行合作关系的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做

好对接，主动地推介申贷项目，并提供相关协调和服务。 

 

五是要完善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配套机制。鼓励各地根据自身发展的条件和实际需求，与相关

部门合作，设立文化产业专项资金和投资基金，组建文化产权评估质押和担保机构，为文化产

业开展信贷融资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文化系统在加强自身内部学习的同时，应面向各种所有

制的文化企业，帮助它们普及推广金融知识，鼓励它们学会使用社会资金做强做大。要加强对

拟上市的文化企业的筛选和储备，积极扶持有条件的企业尽快实现上市融资。同时，鼓励已上

市的企业适时增发，通过兼并重组、收购整合等方式，加快自身的发展壮大，打造文化领域的

航空母舰。另外，要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各类投资基金以股权投资的方式进入文化产

业，开展风险投资和资本运作。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李庆应介绍，到目前为止，一共有１６家企业在境内资本市场上市，

境内上市的文化企业约占上市公司总数的１０‰。总体看来，文化企业上市速度与文化产业发

展不相配备，也不能适应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但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家对文化体制

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高度重视，文化企业正在加快改制上市进度。李庆应对文化企业发行上市

提出了建议：想上市的企业应尽早进行企业化改制；整体上市，确保融资资产完整、业务独

立；希望公司上市后规范运作，将维护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 

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副主任房永斌说，保险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鼓励保险公司投资文化企业的债权和股权，引导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参与

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对于宣传文化部门重点扶持的文化企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应建立承保和理

赔的便捷通道。其中，对于信誉好、风险低的，可适当降低费率。 


